
 

  

证券简称：国电南瑞         证券代码：600406         公告编号：临2017-049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金额及比例： 

1、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国电南瑞”）拟与苏

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苏州国电南瑞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最终以

工商管理部门核定为准，以下简称“南瑞电气”）。南瑞电气的注册资本拟为 1800

万元，其中国电南瑞拟出资人民币 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苏州高新有轨

电车有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 

2、国电南瑞拟与南京华群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群实业”）共同

出资设立南京南瑞综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定为准，以下

简称“南瑞能源”）。南瑞能源的注册资本拟为 1900万元，其中国电南瑞拟出资

人民币 96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华群实业拟出资人民币 931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49%。 

一、与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公司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拓展有轨电车等领域业务，加快公司智能电网同源技术在轨道交通

领域的应用，公司拟与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南瑞电气，南瑞

电气的注册资本拟为 1800万元，其中国电南瑞拟出资人民币 900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50%，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马涧路 2000号 1 幢 

法定代表人：余黎康 

注册资本：294174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有轨电车工程建设、有轨电车项目投资及综合开发。有轨电车运

营。有轨电车设备租赁、车辆租赁、自有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苏州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39.67%、

苏州国发高新城市发展投资企业（有限合伙）30.59%、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比例为 12.41%、永赢资产—甬汇二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6.12%、苏州市

新浒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4.21%、苏州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87%、江

苏大阳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93%、苏州西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2%。 

财务状况：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798,508万元、净资产 323,769

万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 782.64万元、净利润-9,437.26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苏州国电南瑞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高新区马涧路 2000 号电车基地 19楼 

注册资本：1800 万元 

经营范围：电气与自动化技术开发；轨道交通系统集成，设备总集成业务

（不含土建、施工、车辆）、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化系统设计服务；计算机软件

开发、技术转让及销售；自营和代理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超级电容成套充电装置销售；分布式能源发电

系统及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和运营维护服务；建筑智能化工程和节能环保工

程的设计、施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仪器仪表、工业自动控制系统及装置研

发、销售及技术服务；售电服务。（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南瑞电气注册资本金 1800万元，各发起人全部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

为促进南瑞电气业务发展，根据南瑞电气的业务规模，南瑞电气将在后期进行增

资，注册资本另行测算，增资方式是股东以货币资金同比例增资。 

2、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发起人（单位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万元 货币资金 50%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900万元 货币资金 50% 

3、法人治理结构：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人组成，其中苏州高新有轨电车

有限公司委派董事 2 人，国电南瑞委派董事 2人，职工董事 1人；董事会设董事

长 1 人，由国电南瑞委派董事担任，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一次增资后，董事

会成员由 5人增加至 7人，其中国电南瑞委派 4人，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委派 2 人，职工董事 1 人）；设 2 名监事，其中国电南瑞委派 1 人，苏州高新有

轨电车有限公司委派 1人。设总经理 1人，由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推荐人

选担任，由董事会聘用；副总经理 2名，由国电南瑞和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

司分别推荐 1人，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用；设财务总监（负责人）1名，由

国电南瑞推荐人选担任，由董事会聘用。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 

4、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按协议规定依期如数提交出资额时，违约方应向

守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如逾期三个月仍未提交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

由于一方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错方承担其行为给

南瑞电气和其他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5、协议的变更和解除：本协议的变更需经各方协商同意。任何一方违反本

协议约定，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其他守约方经协商可以解除

协议。因国家政策变化而影响本协议履行时，按国家规定执行。在本协议执行过



 

  

程中出现的一切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6、协议生效：本协议在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助于拓展公司有轨电车等领域业务，加快同源技术在城市轨道交

通应用，促进相关产业市场拓展，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经营发展能

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展战略。 

二、与南京华群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公司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拓展电动汽车充换电等领域业务，加快智能电网同源技术在综合能

源服务领域的应用，国电南瑞拟与华群实业共同出资设立南瑞能源，南瑞能源的

注册资本拟为 1900 万元，其中国电南瑞拟出资人民币 96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华群实业拟出资人民币 93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华群实业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 251号 

法定代表人：孙渊远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气机械、电气产品、电力设备的生产、销售、维修、调试、安

装、技术推广与服务；电力工程项目投资；电力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招投标代理；企业管理咨询；电子产品、电力器材、

汽车及配件、摩托车、日用百货、劳保用品、办公用品、五金交电销售；烟零售；

定型包装食品、冷饮、保健食品、速冻食品销售（以上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

经营）；中餐餐饮服务（职工食堂）；物业管理；医疗器械维修、保养及相关技



 

  

术咨询；自有房屋租赁；制冷暖设备修理、安装；办公自动化设备销售、维修；

花、草、苗木种植、销售；花卉租摆；园林工程、装饰工程设计、施工；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外墙防水；室内外清洗；生活水箱、化工设备清洗；

会务服务，提供劳务服务；普通货运、汽车维修（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车辆租赁；货物装卸。 

股东情况：江苏宁供集体资产运营中心持有华群实业 100%股权。 

财务状况：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4,861.94万元、净资产 3,124.02

万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 16,449.14万元、净利润 110.75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南京南瑞综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诚信大道 19号 

注册资本：1900 万元 

经营范围：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及运维；分布式光伏、储能投资、运营

及服务；电能替代投资与运营；负荷聚合运营服务；多能源集抄运营服务；小区

弱电智能化、电力资产代管代维；充换电设施检验检测服务与运维；节能服务；

售电服务；广告服务。（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南瑞能源注册资本金 1900万元，各发起人全部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

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根据南瑞能源的业务规模，南瑞能源将在后期进行增资，

增资方式是股东以货币资金同比例增资。 

2、股东名称、出资额、持股数及持股比例： 

发起人（单位名称） 出资额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69万元 969万股 51% 



 

  

南京华群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931万元 931万股 49% 

3、法人治理结构：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人组成，其中：国电南瑞委派董

事 3人，华群实业委派董事 2人；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由华群实业委派董事担

任，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设 2名监事，其中：国电南瑞委派 1人；华群实业委派

1人。设总经理 1人，由国电南瑞推荐人选担任，由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 1名，

由华群实业推荐 1人，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设财务总监（负责人）1名，

由国电南瑞推荐人选担任，由董事会聘任。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 

4、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按协议规定依期如数提交出资额时，违约方应向

守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如逾期三个月仍未提交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

由于一方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错方承担其行为给

南瑞能源和其他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5、协议的变更和解除：本协议的变更需经各方协商同意。任何一方违反本

协议约定，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其他守约方经协商可以解除

协议。因国家政策变化而影响本协议履行时，按国家规定执行。在本协议执行过

程中出现的一切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6、协议生效：本协议在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助于拓展公司电动汽车充换电等领域业务，加快同源技术在综合

能源服务领域的应用，促进相关产业市场拓展，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公

司经营发展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展战略。 

三、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会议应到董事 12名，实到董事 12名，该议案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 

上述两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上网公告附件 

国电南瑞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OLE_LINK11
	OLE_LINK12

